
宜蘭縣111學年度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實施
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計畫說明會

時間：中華民國3月24日

辦理單位：

宜蘭縣政府教育處

宜蘭縣戶外與海洋教育中心(設置於三星國小)



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實施戶外教育與海

洋教育要點」

目標 落實國民中小學校實施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實踐

「讓學習走入真實世界」及「親海、愛海、知海」

之理念。

1

2

期程

3

111年8月1日至 112年7月31日



辦理戶外教育
課程

推動
海洋教育課程

設置戶外教育及
海洋教育中心計畫一

戶外教育及海洋

教育組織及運作

計畫二 計畫三

總計畫

實施方式及

可申請對象

由學校端向縣府
提出申請

中心媒合縣內臨
海學校提出計畫



計畫申請期程

一、申請計畫繳交日期：以公文方式函知各校，
收件日期於111年4月13日(星期三)止。
二、計畫審查修正：本府受理計畫申請後，得
組成審查小組，就學校申請案進行審查，並請
學校依照審查意見修正計畫內容，並於111年4
月26日(星期二)檢送修正計畫送府彙整。



計畫執行與核銷
1. 請各校確實依照核定計畫內容執行，計畫修正

若涉及課程架構，請務必檢送修正計畫函報本
府始得執行。

2. 計畫執行時務必落實戶外教育風險評估，且進
行影片錄製(1分鐘以內，無須剪輯，可多段錄
製)及照片拍攝，以充實成果多元性。

3. 辦理經費核銷應繳交書面成果報告(含電子檔-
上傳雲端硬碟)及經費收支結算表各1份。



子計畫申請重點說明



子計畫二(辦理戶外教育課程)

1.學校實施戶外教育

2.學校推廣戶外教育優質路線

3.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路線



子計畫2-1(學校實施戶外教育)
 申請學校資格：縣內國民中小學(不含偏遠學校)。

 計畫申請經費：每校以補助三萬元為原則，並以六萬元為限。

 撰寫重點：課程規劃與運作屬較關鍵之重要內容，需詳細完整說明：
結合校本課程、彈性學習課程辦理戶外教育。

 建議事項：

1.為提升戶外教育課程之場域多元性，可使用戶外教育資源平臺之

跨部會場域或本縣蘭陽戶外教育網之相關資源。

2 .請落實戶外安全風險管理，戶外教育資源平臺提供中小學親海參考指引、

山野活動安全手冊及戶外風險管理概論等實用性資源。

3.外部協作師資：

邀請具有戶外教育實務經驗與技能的專業人員協助教學，促使學生在進行戶

外教育過程深化知識及技能，同時也讓戶外教育實施過程更佳完善。

 計畫申請表件

https://outdoor.moe.edu.tw/
http://lyoe.ilc.edu.tw/
1110324子計畫2-1申請表件.docx


子計畫2-2(推廣優質學習路線)
 申請學校資格：

學校已具優質課程及學習路線，並願邀請其他學校申請參與優質路線的課程體驗，而具有課

程推廣與擴展效益。

 計畫申請經費：
1.每校最高補助35萬元，資本門經費以40%為限。

2.經費可包含戶外教育優質課程深化發展、新增優質路線規劃等重點，但應載明支用於邀請

或接受學校推展戶外教育優質路線之經費比，不應低於計畫經費的三分之一。

3.參與課程路線的其他校師生之經費，可採部分補助，以增加可參與受惠的師生人數，但應

敘明外校經費負擔比例。

 計畫撰寫重點
1.理念目標與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或校訂課程之關聯性。

2.應以在地的自然與人文環境做為戶外教育素材，發展主題式學習路線深化學習內涵，避免

以社區個別景點設計路線或駐留校園解說、手作等過往校際交流、到校遊學模式。

 計畫申請表件

。

1110324子計畫2-2申請表件.docx


計畫2-2：學校推展優質
戶外教育路線

較關鍵之重要內容，
需詳細與完整說明

若有多條路線可自行新增表
格（為能平衡本校學生之學
習與教師課程負荷量，建議
在路線規劃的數量上可再多
加衡量）

勾選各條路線
申請之課程類型

計畫書

一



計畫2-2：學校推展優質
戶外教育路線

此為深度的本校與他校學
生共學，因此與參與學校
協作機制需要明確。

計畫書



子計畫2-3(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
 申請學校資格：

國中小參與學生數每案以30人為原則(每校最多補助4案)，由學校彙整後統一送出。

 計畫申請經費：
每校最多補助4案，每案以3萬元為上限；補助申辦學校之經費，得依序用於下列項目：家境

清寒學生參加費用、代課（鐘點）費、講座鐘點費、遴聘師資鐘點費、印刷費、交通費、場

地費、住宿費、保險費、材料費、門票、膳費及其他必要之費用。

 計畫撰寫重點：
1.請以師生為主體共同規劃課程，並適時引入家長志工資源，以規劃（跨縣市或同縣市跨越

不同行政區）2日以上之跨區域住宿型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為原則，並註明促進學生「自

主學習」之策略與方法。

2.安排與會師生參與安全風險管理研習或相關課程。

3.應結合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課程示例。

 計畫申請表件

1110324子計畫2-3申請表件.docx


計畫2-3：學校辦理戶外
教育自主學習課程

請協助填列課程實施地點，

並勾選是否住宿，(若有住

宿)，請再勾選住宿型態
勾選申請之
課程類型

計畫書



子計畫三(推動海洋教育課程)

1.研發海洋教育教材

2.提升教師海洋教育素養

3.學生海洋體驗課程活動



計畫3-1 申請書

具體執行內容說明：（具體執行

內容、辦理方式、經費概算表）

1110324子計畫3-1申請表件.docx


計畫3-2 申請書

若該子計畫同時包含有兩項以上

活動類型，可同時勾選。

（例如組成共備社群，並定期辦

理增能研習，則可同時勾選）

1110324子計畫3-2申請表件.docx


計畫3-3申請書

具體執行內容說明：（具體執行

內容、辦理方式、經費概算表）

1110324子計畫3-3申請表件.docx


提醒與注意事項

 計畫申請期程

 各子計畫申請資格與計畫撰寫重點

 計畫執行與成果製作



重點導引 學校結合行政院「開放山林與海域」政策與體育署「全國登山日」活動，

以推動落實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

相關資訊可參閱戶外教育
資源平臺
https://reurl.cc/jk2qaM

原住民族委員會

客家委員會

原住民族文化會館

臺三線客庄浪漫大
道景點

「教育部戶外教育資源平臺」提供中小學

親海參考指引、山野活動安全手冊及戶外

風險管理概論等實用性資源。

教育雲「教育大市集」及「國民中小學

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臺」(CIRN)提供

各學習階段課程模組及教學示例。

為提升場域多元性，請鼓勵以本

署簽署合作備忘錄之跨部會場域

辦理相關課程。

場域資訊可參閱戶外教育資源平臺

https://outdoor.moe.edu.tw/

https://reurl.cc/jk2qaM
https://outdoor.moe.edu.tw/


2-1：學校實施戶外教育

可結合中央或地方政府發展之體驗學習路線，

並結合校本課程、彈性學習辦理戶外教育。

注意申請資格：偏遠地區以外學校。

2-2：學校推展優質戶外教育路線

申請本計畫，應以學校已具優質課程

為前提，配合優質課程產生優質路線，

並充實路線之設備及課程內容，以提

供他校觀摩及參與。

本計畫之優質路線係以學校為主體，

與計畫一以縣市為主體規劃之路線不

同。

計畫二

注意
事項



2-3：學校辦理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

計畫二

注意
事項

發展並實施跨區域（如跨縣市或同縣市跨越不同行政區）之住宿型自主學習

課程，且參與學生數以三十人為原則，並得視學校規模及特性，以「班級」、

「班群」或「學年」為申請單位。倘有特殊情形者得採「跨年級」方式辦理。

應結合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課程示例；並針對參與課程之師生，辦理安全風險

管理知能研習，以落實安全措施。

考量不同學習階段應分別有不同之教學及引導方式，建議學校在課程安排上

應加強此部分的說明。



參考資源

 戶外教育資源平台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蘭陽戶外教育資源網

 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臺

https://outdoor.moe.edu.tw/
https://tmec.ntou.edu.tw/
http://lyoe.ilc.edu.tw/
https://cirn.moe.edu.tw/Facet/Home/index.aspx?HtmlName=Home&ToUrl=

